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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王筱婷

電話：(02)7736-5699

電子信箱：ting23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一)字第11100718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交通部原函、宣導影片連結 (A09000000E_1110071873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10071873_senddoc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轉知交通部以「路口安全」作為年度政策推動重點，為降

低路口事故死傷，製作「你也是路口安全英雄」影片，請

協助轉知相關單位及所屬學校下載運用，並透過多元通路

協助撥放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交安字第11150104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宣導影片長度30秒分為國、臺、客語版，各版本及公

播證明書下載連結網址如附件。

三、請協助自即日起透過所轄電視牆、多媒體數位電子看板、

官網、社群媒體(FB、LINE、IG)、道安宣導課程等通路加

強宣導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學生事務及

特殊教育司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10068095

■■■■■■終身學習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7/25 10: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